专用航标的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一次性告知单

一、申请条件
1.拟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的航标属于依法由海洋工程、海岸工程的建设单位、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设置的专用航标；
2.航标的设置、撤除、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符合航行安全、经济、便利等要求及航标正常使用的要求；
3.航标及其配布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；
4.航标设计、施工方案，已经专门的技术评估或者专家论证；
5.申请设置航标的，已制定航标维护方案，方案中确定的维护单位已建立航标维护质量保证体系。
二、申请要件
设置专用航标，专业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：
（一）专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二）航标的设置方案及可行性报告；
（三）航标种类、灯质和设置地点；
（四）标体设计和位置图；
（五）经费预算及来源；
（六）专用航标申请书。
撤除、移动位置或变更专用航标其他状况的，专业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渔业航标管理机关提供下列书面材料：
（一）专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二）原专用航标批准设置文件的复印件；
（三）变更原因的说明材料：主要包括：1.航标的撤除、移动位置或变更专用航标其他状况的工作方案及可行性报告；2.航标种类、灯质和设置地点；3.标体设计和位置图；4.变更原因的说明材料。
（四）专用航标申请书。
三、咨询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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